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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印发《济南市旅游企业发展奖励办法》的通知
　　各县区旅游局、高新区服务业促进局、南部山区生态保护局：
　　为充分发挥市级旅游产业引导资金导向和激励作用，推动我市旅游企业转型升级、做大做强。根据《山东省省级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鲁财行〔2015〕91号），结合我市旅游业发展实际，特制定《济南市旅游企业发展奖励办法》，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济南市旅游企业发展奖励办法
　　联系人：济南市旅游发展委员会综合协调处管晓琨
　　联系电话：66608750
　　济南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2018年5月30日

　　附件
　　济南市旅游企业发展奖励办法
　　第一条为引导我市旅游企业集团化、连锁化、品牌化发展，推动旅游产业新旧动能转换，根据《山东省省级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鲁财行〔2015〕91号）文件精神,制定《济南市旅游企业发展奖励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中旅游企业是指直接或专门经营旅游业务的旅行社、星级饭店、景区和市级以上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旅游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基地、点）；旅游集团是指以旅游业务为主导，经营范围涉及国际国内旅游服务、餐饮娱乐、旅游资本运作、开发、旅游客运及其他相关业务的规模化企业集群。旅游资源
　　第三条奖励所需资金在市旅游产业引导资金中安排。
　　第四条奖励资金主要用于企业旅游基础设施提升及核心业务拓展等方面。
　　第五条本《办法》适用于济南市行政区域内工商登记注册，依法开展旅游经营活动的旅游企业和旅游集团。
　　第六条奖励必须符合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并重；着眼长远与近期兼顾，增强发展后劲，做大旅游产业；统筹安排，相对集中，突出重点，扶优扶强等原则。
　　第七条旅游集团奖励内容与标准
　　1、对上年度新进入中国旅游集团20强的奖励80万元；原20强旅游集团排名提升1个位次及以上的奖励20万元。
　　2、对上年度竣工验收投入运营，并经市、区（县）级政府认定的实际总投资（不含土地价款、租赁价款、政府投资款）达到5亿元及以上的国家、省、市重点旅游项目（省、市重点旅游项目需列入省、市重点项目计划安排），按照认定实际总投资（以亿元为单位取整数）的万分之一给予项目企业一次性奖励，奖励资金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第八条旅游品质提升的奖励内容与标准
　　1、对上年度新评定的5A、4A、3A级景区，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80万元、50万元、30万元。
　　2、对上年度新评定的四星级饭店给予一次性奖励30万元。
　　3、对上年度新进入全国百强的旅行社奖励30万元；原百强社排名提升3个位次及以上的奖励20万元。
　　4、对上年度新评定的国家级、省级5A旅行社，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30万元、20万元。
　　5、对上年度新评定的国家级、省级、市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点）和工业遗产旅游基地，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50万元、30万元、20万元。
　　6、对上年度新评定的国家级、省级、市级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基地、点），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50万元、30万元、20万元。
　　7、对上年度新评定的省级、市级畜牧旅游示范区（点），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30万元、20万元。
　　8、对上年度新评定的国家级、省级、市级研学旅游实践教育基地，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50万元、30万元、20万元。
　　第九条旅游集团申报材料
　　（1）书面申请 (企业基本情况简介、企业年度运营情况)。
　　（2）济南市旅游企业奖励资金申报审核表。
　　（3）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原件及复印件。
　　（4）旅游集团符合申报标准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5）会计事务所出具的上年度审计报告书。
　　第十条旅游品质提升企业申报材料
　　（1）书面申请(企业基本情况简介、企业年度运营情况)。
　　（2）济南市旅游企业奖励资金申报审核表。
　　（3）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原件及复印件。
　　（4）旅游品质提升达标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5）会计事务所出具的上年度审计报告书。
　　第十一条旅游企业对上述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第十二条每年7月30日前县区旅游主管部门向市旅游发展委员会提报上年度符合条件旅游企业的奖励资金申报材料。
　　第十三条旅游企业提供申报材料向工商注册所在地的县区旅游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第十四条县区旅游主管部门初审后，对符合条件的旅游企业提出书面申请，并附企业申报材料一式三份一并报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第十五条市旅游发展委员会组织具备审计资质的中介机构或有关专家组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对评审通过的企业统一纳入奖励资金支持计划，并向社会公示，公示期5个工作日。对公示期满无异议或异议理由不成立的，由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向市财政局提出申请，市财政局按程序办理资金拨付手续。
　　第十六条旅游企业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取消奖励申报资格，并追回已拨付资金。
　　第十七条同一企业同时符合本《办法》两个及以上类型奖励资金条件的,以奖励资金额高的为准，不累加计算。
　　第十八条同一企业同年度内享受到省级及以上同类型奖励的，不再享受本《办法》所支持的奖励资金。
　　第十九条本《办法》自2018年6月30日起生效，有效期三年。
　　附件：济南市旅游企业奖励资金申报审核表

　　附件
　　济南市旅游企业奖励资金申报审核表
　　申请单位(章)                                                                                         年月日
	　　企业名称
	 
	　　企业性质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单位地址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申报种类及申报理由
	 
	　　申请奖励资金数额(万元)
	　　小写
	 
	 
	　　申报企业财务对公账号
	 

	
	
	
	　　大写
	 
	 
	
	

	　　企业声明：
　　本人谨代表申请单位郑重声明，完全清楚《济南市旅游企业发展奖励办法》申请内容及有关规定，并保证所提报的各项申请材料真实无误，如有虚报欺诈行为，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申请单位印章 ：

	　　企业所在地
　　县区旅游
　　主管部门意见
	　　 (公章)
　　年月日
	　　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意见
	　　(公章)
　　年月日


　　备注：所需材料均用A4纸装订成册（封面封底用蓝色硬卡纸，封面为〤〤〤奖励资金申报材料，落款企业名称加申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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